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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DSA手术室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
你单位报送的《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DSA手术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申请》及相关材料收悉根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评价结论和长春市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的评估意见，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吉林省长春市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净月大街1643号。主要建设内容为在医院A区1层东南侧新建一间DSA手术室,并配套建设附属功能房间，应用一台DSA(125千伏/1000毫安，Ⅱ类射线装置)。项目总投资144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48.6万元。
二、该项目通过专家评审，经审查认为长春市博煜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环评报告表符合有关技术要求，评价结论可信。我局原则同意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结论及所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
三、项目建设和运行中应重点做好以下环境保护工作：
(一)健全辐射管理机构和职责，建立操作规程、岗位职责辐射防护、安全保卫、设备维修、使用登记、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等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
(二)加强辐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各项辐射安全防护措施按照国家有关安全和防护标准的要求划分监督区、控制区，设立明显的“电离辐射”标志、警示语句和工作状态指示灯。
(三)配备必要的辐射监测仪器和防护用品，建立个人剂量和职业健康档案。
(四)辐射安全管理人员和辐射工作人员应按要求通过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与防护考核。
(五)每年按相关要求编写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评估报告，按时上传至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中，并报辐射安全许可证发证部门。
四、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并按照规定及时重新申领辐射安全许可证。项目建成后，须依法进行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
五、工程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本批复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六、接此批复后20个工作日内，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文件送至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净月区分局，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请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净月区分局做好该项目施工期和运营期的环境保护日常监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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